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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目前，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和 2023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22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霸州市云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维信诺（固安）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合肥维信诺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汕头市金平区维信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昆
山工研院新型平板显示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安云
谷”）、控股孙公司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和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73亿元的担保。担保额度
有效期为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
日和 2023 年 5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和其他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固安云谷因生产经营的需要，于 2023年 11 月 14 日与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银行”）签署了《企业借款合同》，向中关村银行申请人民币 5,000万元的借款金
额，借款期限为 1 年。 公司对上述借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与中关村银行签署了《保证合
同》。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
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固安云谷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固安云谷的
担保余额为 68.14亿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固安云谷的担保余额为 68.64 亿元（其中占用 2023 年担保
额度预计的余额为 34.16亿元），本次担保后固安云谷 2023年度可用担保额度剩余 35.84亿元。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22MA07T0QG8Y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区
5．法定代表人：王敬龙
6．注册资本：2,053,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6年 06月 23日
8．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研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配套元器件、机器设备及零

配件、计算机软件、硬件及辅助设备；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服务；货物进出口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三季度

总资产 2,485,660.80 2,525,088.25

总负债 767,495.24 1,028,390.96

净资产 1,718,165.56 1,496,697.29

营业收入 381,425.72 228,081.69

利润总额 -275,408.92 -267,933.78

净利润 -220,467.53 -222,345.11

注：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 公司直接持有固安云谷 53.73%的股份，通过廊坊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和河北

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固安云谷 23.14%的股份，因此公司通过直接与间接合计

持有固安云谷 76.87%的股份，河北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持有云谷固安 46.27%的股份。
经查询，固安云谷未进行信用评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企业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贷款人：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借款用途
本合同项下借款用途为：用于借款人日常支出，包括但不限于采购、研发、支付租金、人员工资等

费用支出。
第二条 借款金额和期限
2.1 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金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2.2 本合同项下借款期限为自 2023年 11月 15日（首次提款日）至 2024年 11月 15 日（借款到期

日）。 前述约定与借款凭证约定不一致的，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
第三条 担保条款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受由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担保。
第四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贷款人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借款人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委托代理

人、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签章之日起生效。
五、《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保证方式
本合同项下保证人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二条 保证范围
保证人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第一条约定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
差旅费、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等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
切费用。

第三条 保证期间
3.1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2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3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

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第四条 被担保的主债权
1.1 债务人：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人是指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
1.2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署的《企业借款合同》以及该合同项下的申请书、借款凭证(包括借

款借据)及相关法律文件等债权凭证或电子数据(包括后续对其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共同构成本合同
所称主合同。

1.3 主债权：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务人在债权人处办理主合同项下约定业务所形成的
债权。 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伍仟万元。

1.4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为自 2023年 11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5 日。 若根据主合同的

约定上述期限在履行中发生变化，则以具体债权凭证记载的履行期限为准。
第五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债权人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保证人加盖公章且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委托代理

人、授权代表人签名或签章之日起生效。
六、 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固安云谷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通过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

固安云谷权益的比例为 76.87%。 虽然固安云谷并非公司全资控股，但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
资、融资等重大方面均能有效控制，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河北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担保，有利于拓宽子公司融资渠道，能够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属于下属
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被担保方资产优良，虽然固安云谷未提供反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
控制权，风险均处于公司有效控制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

七、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025,547.11万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172.98%，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807,273.64 万
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8.94%，对子公司担保为 1,218,273.47万元。公司无逾期担
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八、 备查文件
1．《企业借款合同》；
2．《保证合同》；
3．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4．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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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目前，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担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0%，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50%，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和 2023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22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3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霸州市云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维信诺（固安）显示科技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合肥维信诺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汕头市金平区维信诺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昆
山工研院新型平板显示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孙公司昆山国
显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显光电”）和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73 亿元的担保。 担保额度
有效期为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
日和 2023 年 5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3年度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和其他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14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孙公司国显光电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内连续签订的多
个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亿元。 公司将根据后
续工作安排，由国显光电与华夏银行在上述最高担保额度内签署具体的业务合同。本次担保事项在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
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国显光电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财务及资信状况良好。 本次担保前公司对国显光电的
担保余额为 30.11亿元，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国显光电的担保余额为 31.11 亿元（其中占用 2023 年担保
额度预计的余额为 31.11亿元），本次担保后国显光电 2023年度可用担保额度剩余 28.89亿元。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056677344A
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注册地址：昆山开发区龙腾路 1号 4幢
5. 法定代表人：高孝裕
6. 注册资本：670,715.246304 万元人民币
7. 成立日期：2012年 11月 19日
8. 经营范围：新型平板显示产品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2023 年 9 月 30 日/2023 年三季度

总资产 1,252,637.83 1,164,329.18

总负债 721,364.63 682,461.97

净资产 531,273.20 481,867.21

营业收入 472,813.78 218,549.53

利润总额 22,414.75 -54,929.29

净利润 15,003.41 -50,219.83

注：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 国显光电为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江苏维信诺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控股 92.88%的公司，国开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国显光电 7.12%的股权，国显光电未进行信用评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国开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保证人）：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乙方将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间内与债

务人昆山国显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合同债务人”）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多笔债权，甲方愿意在
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为上述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向乙方提供保证担保，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
立本合同。

第一条 被担保主债权的种类、最高债权额和债权发生期间
1.1 本合同项下主合同的形式选择为：
乙方与主合同债务人在本合同 1.4款约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内连续签订的多个《出口押汇合同》

《出口应收账款池融资业务合同》《出口代付合回》均为本合同的主合同。
1.2 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的业务种类同主合同的约定。
1.3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其中币种不同的业务按发生日乙方挂

牌的外汇牌价折算）。
1.4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6年 10月 23日。
第二条 保证担保的范围
2.1 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

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
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2.2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但不计入本合同项下被担
保的最高债权额。

第三条 保证方式
甲方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自被担保的债权确定之起，至被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若

主合同债务人发生未依约履行偿债义务的情形，乙方有权直接向甲方追偿，甲方应立即向乙方清偿相
应的债务。

第四条 保证期间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第五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 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国显光电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公司，公司通过全资 子公司江苏维信诺

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92.88%的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持有国显光电 7.12%的股权。 虽然
国显光电并非公司全资控股，但公司对其 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重大方面均能有效控制，风
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国开基金
未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公司为下属控股孙公司担保，有利于拓宽孙公司融资渠道，能够保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属于下
属孙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被担保方资产优良，虽然国显光电未提供反担保，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
制权，风险均处于公司有效控制下，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025,547.11万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172.98%，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807,273.64 万
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8.94%，对子公司担保为 1,218,273.47万元。 公司无逾期担
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七、 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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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 年 11月 14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 11月 14日 9:15-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14 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1 月 14 日
9:15-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泰安市东岳大街 369号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三楼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明昌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9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8,649,09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677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8,140,121 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71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08,97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059%。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08,971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059%。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08,97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059%。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1. 关于补选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等额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累积投票表决，补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为：孙学刚先生、董瑞海先生。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孙学刚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8,153,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13,0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0％。
表决结果：通过。
（2）选举董瑞海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8,153,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13,0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补选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投票表决，补选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为于明先生。 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补选于明先生为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8,153,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82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同意 13,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玲燕、梁静怡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审议议

案事项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泰山蓝天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被选举人相关资料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附件：董事、监事简历
非独立董事孙学刚先生：1972年 6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威海石油分公司财务资产部主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现任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孙学刚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
没有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等情形， 其本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非独立董事董瑞海先生：1982年 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财务资产部高级主管；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临沂石油分公司党
委委员、副经理、总会计师。 现任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石油分公司财务资产部副经理、中国
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董瑞海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
没有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等情形， 其本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非职工代表监事于明先生：1976年 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历任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东营石油分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 现任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于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
有任职，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等情形， 其本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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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3年 11月 8日向各位监事发出， 会议于 2023年 11月 14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于明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选举于明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选举之日起至第十一

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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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3年 11月 8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会议于 2023年 11月 14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明昌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审议调整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战略与 ESG 委员会（3 人）：王明昌先生、王晓芳女士、王贡勇先生，其中，王明昌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
提名委员会（3人）：王贡勇先生、江霞女士、孙学刚先生，其中，王贡勇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王晓芳女士、江霞女士、董瑞海先生，其中，王晓芳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3人）：江霞女士、王贡勇先生、张书淼先生，其中，江霞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ST正邦 公告编号：2023—190
转债代码：128114 转债简称：正邦转债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投资协议履行情况暨重整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3年 7月 20日，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南昌中院”）送达的（2022）赣 01 破申 49 号《民事裁定书》，南昌中院裁定受理锦州天利
粮贸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同日，公司收到南昌中院送达的（2023）赣 01 破 16 号《决定书》，南
昌中院指定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及上海市锦天城（南昌）律师事务所联合担任公司管理人（以下
简称“管理人”）。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107），正邦重整投资人遴选评审委员会根据《正邦系企业重整投资人遴选评审规则及评分细则》
依法评审表决，经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公证，确认双胞胎信达联合体（牵头投资人：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为中选投资人。

公司于 2023年 8月 5日披露了《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122），管理人、公司与重整投资人签订了重整投资协议。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5 日披露了《关于重整投资协议履行情况暨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147），重整投资人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指定新设立的合伙企业（下同，即正邦
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根据正邦集团有限公司及江西永联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实
质合并重整计划以其拥有的抵债资产出资、 双胞胎信达联合体及其他投资人以现金方式出资共同设

立的合伙企业，具体以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及工商登记为准）认购 2,500 万股转增股票，剩
余 6,000万股仍由深圳市云图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认购；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指定厦门国贸农林有限公司认购 4,585万股转增股票， 指定新设立的合伙企业认购剩余
11,915万股转增股票。

一、本次进展暨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情况
2023年 11月 14日，管理人告知，公司重整投资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3】734 号），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收购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
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二、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执行或
不能执行重整计划，公司将被宣告破产。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9.4.1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2、公司因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

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年 5月 5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3、因南昌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
易已于 2023年 7月 21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57 证券简称：*ST正邦 公告编号：2023—191
转债代码：128114 转债简称：正邦转债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103），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3年 7月 21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出现《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9.4.17 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
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上市规则》第 9.4.10 条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因本节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应当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提示公告，直至相应情形消除或者本所
终止其股票上市。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应当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于 2023年 7月 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并指定管

理人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3），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锦州天利粮贸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公司股票交易将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
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而
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7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风险提示
1、公司重整已进入执行阶段，公司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

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7 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因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
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3年 5 月 5 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 如公司 2023年度出现《上市规则》第 9.3.11条
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ST中利 公告编号：2023-149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14点 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11月 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4 日 9:15—9:25,9:

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 8 号，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
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伟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07,756,041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12.3604％。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5,258,32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7.485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3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2,497,71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8748％。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 3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2,497,716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4.8748％。
会议由董事长王伟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北京观韬

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3,703,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6.2390％；反对 4,052,7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76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8,445,01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0.4637％；反对 4,05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6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之间辽宁光电对辽宁中德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6,722,2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406％；反对 1,033,8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9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1,463,916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674％；反对 1,03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432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洋律师、王梦莹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认为公

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备查文件
1.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ST中利 公告编号：2023-151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伟峰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核通
过，同意聘任徐军成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徐军成先生具备《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月 14日
附件：
徐军成先生的简历
徐军成先生，1982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职称。 2007 年毕业于南京财经

大学，2007年起先后担任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 常州船用电缆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主
管、宁夏中盛电缆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宁夏中盛电缆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徐军成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ST中利 公告编号：2023-150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 11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通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于 2023年 11 月 14 日以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 会议于 2023年 11月 14 日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出席会议董事 8 名
（因有董事辞职暂未增补，董事会空缺 1 人）。 会议由董事长王伟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伟峰先生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拟聘任徐军成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已就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 2023年 11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内容。
该议案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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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黄卫枝女

士的告知函，获悉黄卫枝女士将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份
数量（股 ）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黄卫枝 否 28,180,000 18.59% 2.39% 否 否 2023.11.13

质 押 期 限 至
其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手 续 登
记之日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融资
需求

合计 - 28,180,000 18.59% 2.39% - - - - - -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卫枝女士所持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黄卫枝 151,609,659 12.84% 74,750,000 102,930,000 67.89% 8.72% 0 0% 0 0%

合计 151,609,659 12.84% 74,750,000 102,930,000 67.89% 8.72% 0 0% 0 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卫枝女士持有公司 151,609,65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4%，其中累
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102,930,000 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7.89%，占公司总股本的 8.72%。 上述
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黄卫枝女士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告知本公司，公司将严格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2、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3-116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了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的议案，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 11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11月 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4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1月 14日 9:15－2023年 11月 14日 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57,706,57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61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0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2,057,706,5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61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5%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

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12,434,8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99%。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逸盛新材料提供关联委托贷款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10 月 28 日刊登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2,055,431,9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5％；
反对 2,041,28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2％；
弃权 233,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3％。
表决结果：该子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

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本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为：
同意 310,160,22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20%；
反对 2,041,28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3%；
弃权 233,3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野、竺艳；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3-048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1月 14日（星期二）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11月 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4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11月 14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 179号华数产业园 B座 902。
（3）会议召开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数传媒”或“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鲍林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权登记日：2023年 11月 7日（星期二）。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8 人，代表股份 988,391,05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53.34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675,088,04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4335%；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17人，代表股份 313,303,00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6.908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3,266,0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15 %；反对 5,125,0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8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1,507,00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7562%；反对 5,12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9.243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周海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83,413,4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964 %；反对 4,977,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503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21,654,40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1.3097%；反对 4,97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8.690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声、孔舒韫；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4 日


